
聯邦ｅ聯網 服務申請書（新申請）(編號 B2B02) 

立約人茲向 聯邦商業銀行（以下簡稱 貴行）申請使用聯邦ｅ聯網服務(以下稱本服務)，立約人業經合理期間審閱(審閱期

間至少5日)、完全瞭解並同意遵守 貴行「聯邦ｅ聯網服務約定條款」及「聯邦ｅ聯網服務申請書」所載之各項約定暨 貴

行有關業務規定及程序辦理。 

壹、約定事項設定： 

1 服務類型： 

 

□ 類型一 ※限一人使用，使用者代號為：admin0 

□ 類型二 

※可多人使用，授權管理者 1 名，使用者代號為：admin1 

※授權管理者帳務功能：□ 啟用  □ 不啟用  
1.勾選「啟用」，授權管理者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權限。 

2.勾選「不啟用」，授權管理者僅能執行授權管理權限。 

（授權管理者啟用帳務功能時，得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功能，請立約人審慎評估需求及交易風險。） 

□ 類型三 

※可多人使用，授權管理者 2 名，使用者代號為：admin1、admin2 

※授權管理者帳務功能：□ 啟用  □ 不啟用  
1.勾選「啟用」，授權管理者 admin1 兼具帳務及授權管理建檔權限，設定各項權限須由 admin2 授權放行。  

2.勾選「不啟用」，二名授權管理者僅具授權管理權限，各項權限設定均須由二名授權管理者雙重認證。 

（授權管理者啟用帳務功能時，得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功能，請立約人審慎評估需求及交易風險。） 

授權管理者(admin)資料 

(1) 電話   ： 

e-mail ： 
 

(admin0 或 admin1 填寫此欄) 

(2) 電話   ： 

e-mail ： 
 

（admin2 填寫此欄位） 

2 ｅ聯網帳務功能： □ 啟用  □ 不啟用（勾選「不啟用」以下免填，「聯邦ｅ聯網」僅提供查詢功能） 

(1)設定「每日轉出累計限額」交易限額：新台幣            萬元整 

※ 本限額為公司統編項下所有臺、外幣帳戶當日轉出之累計總額，同一公司統編項下自行帳戶互轉不列入當日累計限額。 

※ 客戶最高安控設備為 OTP 卡時，其「每日轉出累計限額」最高不得超逾新臺幣 200 萬元整。 

(2)安控設備申請： 

申請項目 指定交付人 

□ 憑證 UBKEY，共     具 □ 立約人（負責人） 

□ 立約人指定交付人（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 OTP 卡，共     張 
 

3 
餘額不足重試扣款功能： □ 啟用   □ 不啟用   
※ 適用於「整批轉帳」及「薪資轉帳」指定付款日之交易(含即時及預約)。 

貳、授權臺幣「轉出帳號」：□ 逐一設定  □ 全部授權  

臺幣帳號（約定轉出帳號共       戶） 

１  4  

２  5  

３  6  

參、授權外幣「轉出帳號」： 

外幣帳號（約定轉出帳號共       戶） 

１  3  

2  4  

肆、約定轉入外幣帳號 (限聯邦銀行外幣帳號) 

外幣帳號（約定轉入帳號共       戶） 

１  4  

２  5  

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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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臺幣轉出帳號勾選「全部授權」者，立約人日後於聯邦銀行所開立

之活期存款帳號均授權約定為轉出帳號，請立約人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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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授權扣款帳號： 

※ 立約人授權貴行得以下列帳號繳納支付聯邦 e 聯網憑證 UBKEY（含臺網 FXML 企業用一年期憑證）、OTP 卡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

服務相關交易設備、憑證申請、憑證展期、手續費、郵電費及服務費用）。 

    授權扣款帳號： 

陸、立約人聲明： 

(一) 對使用約定之網路銀行各項功能均無涉及洗錢或不法交易之情事。 

(二) 同意、允許貴行於符合聯邦 e 聯網各該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立約人及其負責人之個人資

料，以利貴行提供相關服務。 

(三) 立約人及其負責人同意貴行因辦理本服務之需，貴行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立約人及其負責人之

「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驗證」、「Z22 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等資訊。 

(四) 立約人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前自貴行或貴行網站上取得「聯邦 e 聯網服務約定條款」(    版)

進行審閱(審閱期至少五日)，有關聯邦 e 聯網服務約定條款重要條文(如下表列)均以紅色粗字體特別標示，並且經

專人解說及審慎閱讀、瞭解，同意願遵守貴行之聯邦 e 聯網約定條款及本申請書所載各項約定內容。 

第一條 銀行資訊 第四條 網頁之確認 第八條 電子文件之不執行 第九條 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 第一項及第四項 

第十條 費用 第十二條 立約人連線與責任 第三項 第十四條 OTP 卡遺失、掛失解禁與註銷 第一項 

第十六條 授權使用規定 第二十三條 交易核對 第二十五條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第二十七條 保密義務 第三十六條 洗錢防制條款 第三十七條 其他約定條款 第五項 

第三十八條 契約修訂   

 

此致 

聯邦商業銀行 

聯邦銀行提醒您 

本服務約定條款未來如有新增刪除服務項目、調整計費、分階段提供相關功能項目，或因相關電子法令之需要，修改上開

約定書，由貴行將前述資訊利用相關電子服務通路公告，不另立書面約定。 

立約人資料： 

戶    名       ：                                     

公司統編/身分證字號：                                      

負責人親簽       ：                                     

申請帳號（公司統編任一存款帳號）：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安控設備領取簽收： 

 交付項目 設備編號 S/N 客戶簽收 

1 憑證 UBKEY，共     具 
 茲收到憑證 UBKEY     具及 OTP 卡     張，確認無誤。 

 

2 OTP 卡，共     張  
 

 (以下由受理單位人員填寫)    

 作業項目 經 辦 

1 請填寫收費傳票資料（交易日期：           傳票交易序號：      ）  

2 執行憑證／OTP 啟用  

 

主管：     經辦／驗印：     身分核驗(見簽)：        (推薦人員編：            )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請加蓋原留印鑑 

 

 

（請蓋申請帳號原留印鑑） 

 

 

（請蓋授權扣款帳號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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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親簽： 

  年  月  日 

※ 指定交付人非負責人或非臨櫃領取安控設備時，請另填具「安控設備簽收單」(B2B08)。 

 

負責人親簽：                     



聯邦ｅ聯網 服務申請書（新申請）(編號 B2B02) 

立約人茲向 聯邦商業銀行（以下簡稱 貴行）申請使用聯邦ｅ聯網服務(以下稱本服務)，立約人業經合理期間審閱(審閱期

間至少5日)、完全瞭解並同意遵守 貴行「聯邦ｅ聯網服務約定條款」及「聯邦ｅ聯網服務申請書」所載之各項約定暨 貴

行有關業務規定及程序辦理。 

壹、約定事項設定： 

1 服務類型： 

 

□ 類型一 ※限一人使用，使用者代號為：admin0 

□ 類型二 

※可多人使用，授權管理者 1 名，使用者代號為：admin1 

※授權管理者帳務功能：□ 啟用  □ 不啟用  
1.勾選「啟用」，授權管理者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權限。 

2.勾選「不啟用」，授權管理者僅能執行授權管理權限。 

（授權管理者啟用帳務功能時，得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功能，請立約人審慎評估需求及交易風險。） 

□ 類型三 

※可多人使用，授權管理者 2 名，使用者代號為：admin1、admin2 

※授權管理者帳務功能：□ 啟用  □ 不啟用  
1.勾選「啟用」，授權管理者 admin1 兼具帳務及授權管理建檔權限，設定各項權限須由 admin2 授權放行。  

2.勾選「不啟用」，二名授權管理者僅具授權管理權限，各項權限設定均須由二名授權管理者雙重認證。 

（授權管理者啟用帳務功能時，得兼具帳務及執行授權管理功能，請立約人審慎評估需求及交易風險。） 

授權管理者(admin)資料 

(3) 電話   ： 

e-mail ： 
 

(admin0 或 admin1 填寫此欄) 

(4) 電話   ： 

e-mail ： 
 

（admin2 填寫此欄位） 

2 ｅ聯網帳務功能： □ 啟用  □ 不啟用（勾選「不啟用」以下免填，「聯邦ｅ聯網」僅提供查詢功能） 

(1)設定「每日轉出累計限額」交易限額：新台幣            萬元整 

※ 本限額為公司統編項下所有臺、外幣帳戶當日轉出之累計總額，同一公司統編項下自行帳戶互轉不列入當日累計限額。 

※ 客戶最高安控設備為 OTP 卡時，其「每日轉出累計限額」最高不得超逾新臺幣 200 萬元整。 

(2)安控設備申請： 

申請項目 指定交付人 

□ 憑證 UBKEY，共     具 □ 立約人（負責人） 

□ 立約人指定交付人（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 OTP 卡，共     張 
 

3 
餘額不足重試扣款功能： □ 啟用   □ 不啟用   
※ 適用於「整批轉帳」及「薪資轉帳」指定付款日之交易(含即時及預約)。 

貳、授權臺幣「轉出帳號」：□ 逐一設定  □ 全部授權  

臺幣帳號（約定轉出帳號共       戶） 

１  4  

２  5  

３  6  

參、授權外幣「轉出帳號」： 

外幣帳號（約定轉出帳號共       戶） 

１  3  

2  4  

肆、約定轉入外幣帳號 (限聯邦銀行外幣帳號) 

外幣帳號（約定轉入帳號共       戶） 

１  4  

２  5  

３  6  

第二聯 客戶收執聯：第 3 頁，共 4 頁 

 

※ 授權臺幣轉出帳號勾選「全部授權」者，立約人日後於聯邦銀行所開立

之活期存款帳號均授權約定為轉出帳號，請立約人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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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授權扣款帳號： 

※ 立約人授權貴行得以下列帳號繳納支付聯邦 e 聯網憑證 UBKEY（含臺網 FXML 企業用一年期憑證）、OTP 卡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本

服務相關交易設備、憑證申請、憑證展期、手續費、郵電費及服務費用）。 

    授權扣款帳號： 

陸、立約人聲明： 

(一) 對使用約定之網路銀行各項功能均無涉及洗錢或不法交易之情事。 

(二) 同意、允許貴行於符合聯邦 e 聯網各該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利用立約人及其負責人之個人資

料，以利貴行提供相關服務。 

(三) 立約人及其負責人同意貴行因辦理本服務之需，貴行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立約人及其負責人之

「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驗證」、「Z22 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訊」等資訊。 

(四) 立約人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前自貴行或貴行網站上取得「聯邦 e 聯網服務約定條款」(    版)

進行審閱(審閱期至少五日)，有關聯邦 e 聯網服務約定條款重要條文(如下表列)均以紅色粗字體特別標示，並且經

專人解說及審慎閱讀、瞭解，同意願遵守貴行之聯邦 e 聯網約定條款及本申請書所載各項約定內容。 

第一條 銀行資訊 第四條 網頁之確認 第八條 電子文件之不執行 第九條 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 第一項及第四項 

第十條 費用 第十二條 立約人連線與責任 第三項 第十四條 OTP 卡遺失、掛失解禁與註銷 第一項 

第十六條 授權使用規定 第二十三條 交易核對 第二十五條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第二十七條 保密義務 第三十六條 洗錢防制條款 第三十七條 其他約定條款 第五項 

第三十八條 契約修訂   

 

此致 

聯邦商業銀行 

聯邦銀行提醒您 

本服務約定條款未來如有新增刪除服務項目、調整計費、分階段提供相關功能項目，或因相關電子法令之需要，修改上開

約定書，由貴行將前述資訊利用相關電子服務通路公告，不另立書面約定。 

立約人資料： 

戶    名       ：                                     

公司統編/身分證字號：                                      

負責人親簽       ：                                     

申請帳號（公司統編任一存款帳號）：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安控設備領取簽收： 

 交付項目 設備編號 S/N 客戶簽收 

1 憑證 UBKEY，共     具 
 茲收到憑證 UBKEY     具及 OTP 卡     張，確認無誤。 

 

2 OTP 卡，共     張   

 

受理單位人員 

聯邦銀行             分行/服務人員              聯邦商業銀行                       

 
 

            

請加蓋原留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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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蓋授權扣款帳號原留印鑑） 

 

 

（請蓋申請帳號原留印鑑） 

 

負責人親簽： 

  年  月  日 

※ 指定交付人非負責人或非臨櫃領取安控設備時，請另填具「安控設備簽收單」(B2B08)。 

 

負責人親簽：                     


